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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春光制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荣获国家级第四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称号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上平台提示，辽宁春光制药装备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成功通过国家工信部第四批

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认定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9 月 27 日。 

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

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有关要求，经省

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初核和推荐、行业协会限定性条件论证、专家审核等流程而

评选出的专注于细分市场、创新能力强、市场占有率高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、质

量效益优的“排头兵”企业，被广泛认为是全国中小企业评定工作中最具权威、

最高等级的荣誉称号。 

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药品及食品包装装备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，此次荣获国家

级第四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称号，充分体现公司在专业技术创新等方面得

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，有利于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，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，

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辽宁春光制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9 月 29 日 


